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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董事：

何洪胜 郭 敏 吴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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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158,441,886股

2、发行价格：3.75元/股

3、认购方式：现金

4、募集资金总额：594,157,072.50元

5、募集资金净额：586,654,295.00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份 158,441,886股，将于 2024年 1月 29日在深交所上

市，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之内不得转让，

自 2024年 1月 29日（上市首日）起开始计算。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上述限售期结束

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

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

要求，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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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文件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简称 指 释义

本公告书、本上市公告书 指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上市公告书》

美达股份、公司、发行人、股份

公司
指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指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

定价基准日 指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23年3
月2日）

昌盛日电、控股股东 指 青岛昌盛日电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发行对象、认购对象、认购方、

力恒投资
指 福建力恒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金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 指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 指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认购协议》《股份认购协议》

《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
指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力恒投资有限

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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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中文名称：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外文名称： Guangdong Xinhui Meida Nylon Co.,Ltd.

股票代码： 000782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何洪胜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52,813.9623万元

成立时间： 1992年 11月 8日

上市日期： 1997年 6月 19日

住所：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江会路上浅口

电话： 0750-6107981

传真： 0750-6103091

互联网网址： www.meidanylon.com

电子邮件： lxn000782@163.com

经营范围：

织造，染整，锦纶 6切片，纺丝、服装加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

出口和本企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加工贸易和补偿贸易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锦纶 6切片、纺丝的生产销售，以及配套的纺织生产，产品主要应

用于民用纺丝、改性塑料、工程塑料以及注塑等行业。

二、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中国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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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简述

1、公司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1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与特定对象（关联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

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获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等与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事项。

2023年 4月 4日，为明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分别用于偿还银行贷

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金额及原因，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相关的事项。

2023年 7月 30日，因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追加补充承诺，上市公司与

认购方力恒投资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

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

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

的议案》《关于与特定对象（关联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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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

体承诺（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事项。

（2）公司股东大会

2023年 3月 17日，公司召开了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经过了合法有效的决策程序，且履行了相应公

告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2023年 11月 15日，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广东新会美达锦

纶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所上市审核中

心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

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3年 12月 11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798号），同意发行人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3、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概述

2024年 1月 5日，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力恒投资

发送了《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

“《缴款通知书》”）。截至 2024年 1月 9日，力恒投资已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要

求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了国金证券指定的专用账户。

2024年 1月 10日，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广东

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资金验证报告》（川华信验（2024）第

0002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24年 1月 9日，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新华支行 51001870836051508511 账户已收到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资金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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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157,072.50元。

2024年 1月 10日，国金证券将扣除保荐及承销费（不含增值税）后的剩余款项划

转至发行人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2024年 1月 12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广东新会美

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审亚太验字[2024]000003号），确认发行人的募集

资金到账。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止，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594,157,072.50元，减除发行费用 7,502,777.50 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586,654,295.00 元，其中：计入股本 158,441,886.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428,212,409.00元。

（三）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时间为 2024年 1月 8日（T日）。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式。

（五）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发行数量为 158,441,886 股，本次实际发行数量为

158,441,886股，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符合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

议和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2798号）的相关要求，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发行方案拟发

行股票数量的 70%。

（六）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3.75元/股。

上述发行价格为根据 2022年度权益分派情况调整后的价格。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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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确定本次发行初始协议价格为 3.78元/股，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80%（注：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量）。根据公司 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3.78元

/股调整为 3.75元/股。

（七）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4,157,072.5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

值税）人民币 7,502,777.5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86,654,295.00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批

复的募集资金总额，未超过本次拟募集资金数额上限 594,157,072.50元。

（八）限售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力恒投资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有关法律、法规对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另有要

求的，从其规定。

若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与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监管部门的规定不相符，则限售期

将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结束后，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所认购取得的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

配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

限售期结束后的转让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深交所的规则办理。

（九）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主板上市。

（十）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24年 1月 10日，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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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资金验证报告》（川华信验（2024）第

0002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24年 1月 9日，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新华支行 51001870836051508511 账户已收到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资金人民币

594,157,072.50元。

2024年 1月 10日，国金证券将扣除保荐及承销费（不含增值税）后的剩余款项划

转至发行人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2024年 1月 12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广东新会美

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审亚太验字[2024]000003号），确认发行人的募集

资金到账。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止，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594,157,072.50元，减除发行费用 7,502,777.50 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586,654,295.00 元，其中：计入股本 158,441,886.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428,212,409.00元。

（十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存入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按照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确保专款专用。发行人、保荐人与开户银行已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

司已开立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情况如下：

序号 户名 开户银行名称 账号

1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江门分行 398000100100748448

2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江门新会支行 647078159253

（十二）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2024年 1月 17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了《股

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

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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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力恒投资。

1、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力恒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 06月 16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航城街道吴航路 1000-150号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82MA8TDMK9XD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力恒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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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力恒投资，本次发行完成后，力恒投资将持

有发行人 23.36%股份，并将成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构成发行人关联方。

（2）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为力恒投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因与上市公司

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主体，视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亦构成关联交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之间最近一年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已公开披露，详细

情况请参阅巨潮资讯网、深交所网站有关定期报告及临时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目前，

发行人尚未明确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关于 2024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发行人将根

据 2023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合理预计未来关联交易安排，并严格执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认真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并订

立相关协议，及时进行信息披露，确保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开、公允和合理，保持上市公

司的独立性，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3、认购股份数量及限售期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认购金额及股份数量如下：

认购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力恒投资 158,441,886 594,157,072.50

合计 158,441,886 594,157,072.50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之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上述限售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执行。

4、发行对象履行私募基金备案情况说明

本次发行对象力恒投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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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以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

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私募基金管理

人登记或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程序。

5、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经营

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的要求，国金证券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工作。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专业投资者（A

类）及专业投资者（B类），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划分为 C1、

C2、C3、C4、C5。本次美达股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4级，专业投

资者和普通投资者 C4及以上的投资者可以参与认购。

根据力恒投资出具的《投资者参与认购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风险揭示书及投资者确

认函》《投资者基本信息表（机构版）》及相关资料，力恒投资为普通投资者（C4），

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对应的产品风险等级相匹配，其参与本次发行符合《证

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

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6、发行对象资金来源情况的说明

力恒投资认购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票所使用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资金来

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纠纷，不存在对外公开募集资金取得认购资金的情

形。

力恒投资本次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其他股东的资金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持

股 5%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的资产

置换或其他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

力恒投资本次认购资金不属于利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取得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质押取得的融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结

构化融资等情形，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代为认购、代他人出资受托持股、信托持股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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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代持情形。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

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通过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其

他补偿的情形。

（十四）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授权，获得了

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经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的批复。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认购方式、发行股份限售

期、募集资金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3〕2798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

人（主承销商）已向深交所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

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本保荐人（主

承销商）已向深交所提交之发行方案的要求。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以

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

管理人，无需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程序。

本次发行对象用于本次认购的全部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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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持、结构化安排或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不

存在发行人直接或间接通过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其他补偿的情形；认

购资金不来源于股权质押。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

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五）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

见

发行人律师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本次发行涉及的《股票认购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缴款通知书》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

合发行方案及《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缴款、验资符合《注

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股票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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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2024年 1月 17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股份

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

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证券代码：000782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4年 1月 29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之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上述限售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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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158,441,886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力恒投资将成为发

行人控股股东，陈建龙将成为公司新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规定的上市条件。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东结构变化的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158,441,886 23.0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28,139,623 100.00 528,139,623 76.92

合计 528,139,623 100.00 686,581,509 100.00

（二）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青岛昌盛日电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145,198,182 27.49

2 韶关市融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599,100 1.06

3 太仓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179,289 0.79

4 薛建新 4,160,000 0.79

5 林清怡 3,524,116 0.67

6 滕顺祥 3,115,800 0.59

7 史竹君 2,284,200 0.43

8 陈仲 2,257,349 0.43

9 张启新 1,999,000 0.38

10 史双富 1,990,000 0.38

合计 174,307,036 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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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 2024年 1月 16日出具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

用账户前 10名明细数据表》，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福建力恒投资有限公司 160,411,886 23.36

2 青岛昌盛日电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145,198,182 21.15

3 韶关市融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599,100 0.82

4 太仓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179,289 0.61

5 薛建新 4,160,000 0.61

6 滕顺祥 3,115,800 0.45

7 史竹君 2,284,200 0.33

8 陈仲 2,257,549 0.33

9 林清怡 2,042,816 0.30

10 张启新 1,999,000 0.29

合计 331,247,822 48.25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以 2022年度、2023年 1-9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及截至 2022年末、

2023年 9月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基准，并考虑本次发行新增净资产，

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23.9.30
/2023年 1-9月

2022.12.31
/2022年度

2023年 9.30
/2023年 1-9月

2022.12.31
/202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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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2.50 2.69 1.93 2.07

基本每股收益 -0.15 -0.10 -0.12 -0.08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158,441,886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力恒投资将成为发

行人控股股东，陈建龙将成为公司新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东结构变化的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158,441,886 23.0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28,139,623 100.00 528,139,623 76.92

合计 528,139,623 100.00 686,581,509 100.00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有助于提高公司资产规模，提升公司营运能力，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本结构得以优化，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为公司持续成

长提供有力保障。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

流动资金，为公司进一步加强市场业务占有率、保证研发投入提供有力支撑，有利于增

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降低财务风险，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本次发行完成

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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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本次发行后，

力恒投资将持有公司 160,411,886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3.36%，昌盛日

电所持股份占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的 21.15%，力恒投资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

发行将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控股股东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保障公司有效决策和平稳发展。

（五）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力恒投资将本着有利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原则，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力恒投资将在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允许的时间内适时召开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改选。力恒投资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

的法定程序和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科研人员候选人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知悉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的法定

义务和责任，具备上市公司治理能力及相关专业知识，并且具有相应的工作经验和能力。

（六）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需向陈建龙控制的福建申远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公司采购

商品。本次发行完成后，若陈建龙控制的公司与公司产生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的程序，按照公平、

公开、公正的原则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以保障公司及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

（七）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由昌盛日电变更为力恒投资，实际控制人由李

坚之变更为陈建龙。陈建龙控制的关联企业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锦纶 6切片、纺丝的生产销售，以及配套的纺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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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龙先生实际控制的恒申合纤、恒新纤维、恒聚新材、恒诚新材、恒申工塑、力

源锦纶、力恒锦纶和恒申寰宇等 8家企业从事锦纶 6切片和纺丝的生产、销售，与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之日，陈建龙控制的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资产尚未达到上

市公司资产注入的条件。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未来将启动资产注入安排，该等资产注

入安排将按照相应法律法规进行申报并接受监管部门审核。

五、财务会计信息讨论和分析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9.30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流动资产 201,496.97 182,152.13 180,674.77 147,446.58

非流动资产 141,241.25 132,635.38 134,686.16 134,808.28

资产总计 342,738.23 314,787.51 315,360.93 282,254.86

流动负债 199,309.43 161,700.39 142,783.90 109,095.99

非流动负债 11,160.33 11,136.33 24,025.74 29,138.86

负债合计 210,469.76 172,836.73 166,809.65 138,234.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132,268.47 141,950.78 148,551.28 144,020.01

少数股东权益 - - - -

所有者权益 132,268.47 141,950.78 148,551.28 144,020.01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9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202,917.41 291,367.29 332,019.53 234,981.12

营业利润 -8,053.10 -5,895.98 5,332.12 4,359.44

利润总额 -8,004.16 -5,901.42 5,637.54 4,451.16

净利润 -8,011.77 -5,520.75 5,626.37 3,656.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8,011.77 -5,520.75 5,626.37 3,8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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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9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359.64 -36,519.92 2,447.98 -23,726.8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476.79 -4,205.53 1,493.76 5,681.9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312.22 42,611.06 -2,070.11 15,005.6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288.81 1,935.01 229.06 -186.2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3,235.40 3,820.61 2,100.69 -3,225.58

（四）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

报告期内，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3年 1-9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8,011.77 -5,520.75 5,626.37 3,810.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6 -0.04 0.04 0.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 -0.1 0.11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 -0.15 -0.1 0.11 0.07

非经常性损益（万元） -0.77 -384.01 -951.52 5,952.7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8,011.01 -5,136.74 6,577.89 -2,142.1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0.06 -0.04 0.04 -0.0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

收益（元）
-0.15 -0.1 0.12 -0.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

收益（元）
-0.15 -0.1 0.12 -0.04

（五）其他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23年 1-9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流动比率（倍） 1.01 1.13 1.27 1.35

速动比率（倍） 0.80 0.85 0.96 1.0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5.02% 48.84% 48.09% 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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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23年 1-9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资产负债率（合并） 61.41% 54.91% 52.89% 48.98%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6.86 16.23 14.54 12.04

存货周转率（次） 6.10 6.29 7.35 6.1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元）
-0.42 -0.69 0.05 -0.45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25 0.07 0.04 -0.06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5、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6、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7、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资产总额分别为 282,254.86万元、315,360.93万元、314,787.51

万元和 342,738.23万元，公司资产总额总体保持稳定。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

别为 138,234.85万元、166,809.65万元、172,836.73万元和 210,469.76万元，公司负债

结构基本保持稳定，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的基本特征。

2、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1.35、1.27、1.13和 1.01，速动比率分别为 1.00、

0.96、0.85和 0.80。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呈下降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平均值基本一致。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8.98%、52.89%、

54.91%和 61.41%。公司资产负债率呈上升趋势，公司融资方式主要依靠自身经营积累

和银行借款，融资方式较为单一。

3、盈利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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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234,981.12万元、332,019.53万元、291,367.29

万元和 202,917.41万元，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3,810.62万元、

5,626.37万元、-5,520.75万元和-8,011.77万元。最近一年一期，公司业绩下滑的主要原

因系原材料价格波动导致公司产品价格及毛利均有所下降；公司于 2022年两次对生产

线进行了停产检修导致产销率下降；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公司加工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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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机构名称：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冉云

注册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95号

保荐代表人： 李鸿、胥娟

项目协办人： 周聖

项目组成员： 杨盛、张东信、许湖亮、邹瀚漪、王宇剑、刘子茵

办公地址： 上海市芳甸路 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 23楼

电话： 021-68826021

传真： 021-68826800

二、发行人律师

机构名称：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蔡仲翰

办公地址： 福州市工业路 572号凤凰望郡三层

经办律师： 常晖、林煌彬

电话： 0591-87563808

传真： 0591-87563808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增明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人民大厦 9楼

签字注册会计师： 陈刚、张劲、江娟

电话： 0755-83130431

传真： 0755-8313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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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增明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人民大厦 9楼

签字注册会计师： 陈刚、江娟

电话： 0755-83130431

传真： 0755-8313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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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与国金证券签署了《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保荐协议》《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发行人）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关于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承销协议》。

国金证券指定李鸿、胥娟担任美达股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

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李鸿，保荐代表人，律师，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十余年。曾主持或参与了鸿博股份有

限公司（002229）首发项目和定向增发项目；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002530）

首发项目；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002396）首发项目；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

司（600549）定向增发项目；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252）定向增发项目；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0547）定向增发项目；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488）定向增发项目；鸿博股份有限公司（002229）公司债项目；重庆蓝黛动力传

动股份有限公司（002765）首发项目；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603278）首发项目和可

转债项目；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0017）定向增发项目等。在保荐

业务执行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

好。

胥娟，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从事投资银行及相关业务十余年。

曾参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600019）重组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特殊审计项目；中

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0232.HK）资产注入特殊审计项目；恒大集团（3333.HK）

上市审计项目；越秀地产股份有限公司（0123.HK）年度审计项目；重庆蓝黛动力传动

股份有限公司（002765）首发项目；鸿博股份有限公司（002229）公司债券发行及定向

增发项目；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603278）首发项目和可转债项目；湖南机油泵股份

有限公司（603319）定向增发项目；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0017）

定向增发项目等。在保荐业务执行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29

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美达股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上市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美达股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备在深交所上市的条件。国金证券同意作为

保荐人推荐美达股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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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对公司有

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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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及备查地点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文件；

（二）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三）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保荐人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五）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一）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江会路上浅口

电话：0750-6107981

传真：0750-6107981

联系人：李晓楠、曹彦

（二）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芳甸路 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 23楼

电话：021-68826021

传真：021-6882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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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李鸿、胥娟

三、查阅时间

工作日每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4:00-17:00

四、查阅网址

指定信息披露网址：http://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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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之盖章页）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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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之盖章页）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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